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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6）苏 0507 破申 30 号

申请人：上海蓝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庄

行镇南亭公路 3458 号。

法定代表人：吕海珍。

被申请人：苏州坤聿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元和街道古元路 105 号交建大厦 301 室。

法定代表人：孟亚辉。

执行过程中，经债权人上海蓝盾实业（以下简称蓝盾公司）

有限公司申请，本院作出（2025）苏 0507 执 868 号执行决定书

及（2025）苏 0507 执 868 号之一中止执行裁定书，将执行案件

相关材料移送破产审查。2026 年 3 月 13 日，本院依法对苏州坤

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聿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

件移送予以破产立案审查。本院组织债权人、债务人进行听证，

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债权人上海蓝盾实业有限公司称，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

到期债权，经法院强制执行后被申请人仍未能清偿，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考虑到被申请人有一定的资产，故依据企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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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关规定，申请对被申请人予以破产重整。

债务人坤聿公司委托了一般授权代理人参加听证程序，代

理人向本院提交了落款处仅有代理人签名的破产异议申请书一

份，其主张坤聿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且根据测算，坤聿公司资

产总额为 78435 万元，负债总额约 70275.79 万元，其中金融借

款 55679.79 万元、工程款 7546 万元、其他欠款约 7050 万元，

故坤聿公司并非资不抵债，也不存在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仅为暂时性资金周转困难，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但坤聿公

司的该委托代理人除前述异议书外，未就其所称公司资产、负

债情况等进行举证。

本院在听证程序中告知该代理人，因其仅为一般授权代理

人，且提交的破产异议申请书中仅有代理人签字，要求坤聿公

司限期提交加盖坤聿公司公章的异议申请书并提交相应证据材

料以佐证其所述资产、负债等情况，逾期本院将视为坤聿公司

未提出异议。因该补正期限届满后至今，坤聿公司仍未提交补

正的异议申请书及任何证据材料，故本院对坤聿公司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提出的相关异议，不予采纳。

本院查明：坤聿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住所地为江苏

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古元路 105 号交建大厦 301 室，登记

机关为苏州市相城区数据局，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孟亚辉，股东现为苏州扬坤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0%）、

苏州市四城房产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该公司经营范

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另查明，坤聿公司在本院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的

执行案件有 54 件，债务金额约 8000 万元。另根据关联案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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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坤聿公司有一起作为被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原告

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支行，该案诉讼标的约 5.6 亿元。

本院在执行坤聿公司系列案件过程中还查明，坤聿公司名

下银行账户均已被诸多案件多轮查封，坤聿公司目前已无正常

经营收入；坤聿公司名下主要资产为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

道书香路 169 号云栖时光花园项目的不动产（该项目内尚有可

售不动产 260 余套、车位 800 余个等），其资产目前较难变现，

但具备一定的重整销售价值。

本院认为：申请人坤聿公司系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

司，其破产主体资格适格。坤聿公司住所地为江苏省苏州市相

城区元和街道古元路 105 号交建大厦 301 室，且登记机关为苏

州市相城区数据局，本院对其相关破产案件具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确缺乏

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

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

重整。坤聿公司目前无经营收入、资产较难变现，存在无法清

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故坤聿公司

具有重整原因。破产重整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

困境企业，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应当根据债务人的资

产状况、技术工艺、生产销售、行业前景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是

否具备重整价值以及拯救可能性。坤聿公司系经营房地产开发

及经营、销售的企业，名下尚有不动产、车位等资产，具备实

际销售和现金流回笼能力，通过重整有助于提升资产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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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债权清偿率，坤聿公司具有重整价值和重

整可行性。综上，对于申请人蓝盾公司申请被申请人坤聿公司

破产重整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

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上海蓝盾实业有限公司对苏州坤聿置业有限公司的重

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乔宁宁

审 判 员 王 玲

审 判 员 王程昊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鲍晨曦


